
02 辦理「一般類實物捐贈」業務標準作業流程 

承辦人員：秘書處第三組/王龍慈（分機：63021） 

辦理時間：遇案辦理 

 

秘書處三組 財產組、主計室 

1.捐贈案專簽會辦 
2.與受贈/業管單位共同

驗收、點交及依規定

登錄財產 

編製捐款年報 

次月於「捐政網」公告捐贈

同意公開名單供瀏覽查詢 

受贈/業管單位 

捐贈人交付物品後，上專簽並

檢附： 

1.捐贈契約 
2.感謝函(載名品項、數量)會
簽秘書處、財產組、主計室、

文書組(用印) 

依本校「接受捐贈致謝辦法」

及捐贈之實物價值提供紀念品

視需要辦理捐贈儀式 

捐贈案專簽會辦 


